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安置計畫
一、為保障「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以下簡稱本開發案)範圍內，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權益，紓解因徵收造成之居住衝擊，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擬具本計畫。
二、本開發案範圍內被拆遷之建築改良物，經依「桃園縣興辦公共設施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審核屬合法者，其安置方式如下：

  　(一)原位置保留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在不妨礙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區段徵收計畫下，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惟其於區段徵收範圍內須經核定領有抵價地。但建物與其坐落基地所有權非屬同一人，建物所有權人自行協調取得其他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領之抵價地權利價值供安置者，不在此限。
  　(二)選配安置街廓

　　　  本府依全區合法建物數量規劃適量住宅區土地做為安置街廓，供合法建物所有權人選配。惟其於區段徵收範圍內須經核定領有抵價地。但建物與其坐落基地所有權非屬同一人，建物所有權人自行協調取得其他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領之抵價地權利價值供安置者，不在此限。
　  (三)房租補助費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姐妹於區段徵收公告前六個月有設籍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每一建築改良物得發給一份房租補助費，每月發放新台幣一萬六仟元，於自動拆遷期限前拆遷完竣者，最多發給二十四個月之房租補助費。
(四)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安置
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本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除依前三款規定辦理外，其選配安置街廓應繳納差額地價者，本府將提供無息分期繳納差額地價方式。

三、本開發案範圍被拆除之建築改良物，經依「桃園縣興辦公共設施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審核非屬合法者，以房租補助費安置。建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姐妹於區段徵收公告前六個月有設籍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每一建築改良物得發給一份房租補助費，每月發放新臺幣八仟元，於自動拆遷期限前拆遷完竣者，最多發給二十四個月之房租補助費。
四、以上各項安置措施，本府將於徵收公告實施後，另訂定「合法建築改良物申請原位置保留審查作業要點」、「合法建築改良物拆遷安置暨抽籤分配作業要點」、「拆遷地上物獎勵救濟補助原則」等相關規定，俾供遵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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